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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上

午9:15—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南区中栋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原董事长何勇先生因年龄原因已辞职。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王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2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3,081,2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5%，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8,330,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9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750,80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2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369,14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杨伟、邓亭玉律师列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7,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11%；弃权8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5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7,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11%；弃权8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5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7,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11%；弃权8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5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提名王广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859,6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8552%；反对221,6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4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147,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936%；反对2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6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7,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11%；弃权8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5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制定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7,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11%；弃权8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5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63,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235%；反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5%；弃权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7、《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7,0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111%；弃权88,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5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63,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235%；反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5%；弃权8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05,9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63,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235%；反对10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5%；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制定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975,391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9308%；反对105,900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6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63,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235%；反对10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5%；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131,804,995股不计入有表决权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21,223,396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9.7514%；反对17,000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0799%；弃权35,9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0.16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524,3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794%；反对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2%；弃权3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950,498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7.3016%；反对4,094,893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2.6750%； 弃权35,90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23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5123%；反对4,094,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922%；弃权

3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调整与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部分内容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131,804,995股不计入有表决权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17,092,50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80.3359%；反对4,094,893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19.2463%； 弃权88,900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4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393,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7351%；反对4,094,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80%；弃权88,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

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委派了杨伟、 邓亭玉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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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员工发出鼓励增持公司股票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 仅代表其个人意见，不构

成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020年5月8日，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哈尔斯”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向公司证券事务部提交了《关于鼓励员工增持公司股票的倡议书》。 基于对公司未来

业绩及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吕强先生倡议：哈尔斯及境内主要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全体

员工积极买入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哈尔斯；股票代码：002615）。吕强先生承诺，按照本倡议的相关内部

细则，公司及境内主要全资、控股子公司全体正式员工事先经吕强先生本人确认拟购买数量，并在2020

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完成不超过约定数量的净买入哈尔斯股票（不低于1,000股），全额连

续持有18个月以上，且持有期间连续在哈尔斯履职的，该等哈尔斯股票的收益归员工个人所有，若该等

股票产生亏损，由吕强先生予以补偿。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倡议员工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实施细则

1、因增持而产生亏损的定义

公司及境内主要全资、控股子公司全体正式员工事先经吕强先生本人确认拟购买数量，并在2020年

5月13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以下简称“增持期间” ）完成不超过约定数量的净买入哈尔斯股票（不

低于1,000股），全额连续持有该等股票18个月以上，且持有期间连续在哈尔斯履职的，该等哈尔斯股票

的收益归员工个人所有，若该等股票产生亏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对亏损部分予以全

额补偿。

2、补偿金额计算公式

补偿金额=增持期间净买入数量*（增持期间净买入股票的均价-截至2021

年11月26日后10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

注：

（1）补偿金额为正数则涉及补偿；

（2）增持期间净买入股票均价=（Σ分时成交的量*成交价）/总成交股数；

（3）如在2021年11月26日前卖出哈尔斯股票导致亏损的，吕强先生对增持期间净买入的股票不予

以补偿；

（4）本次增持股票完成后18个月内，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增持股票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3、补充计算时点

若截至2021年11月26日后1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低于员工有效持有的本次增持期间净买入股票均

价，则由吕强先生一次性补偿员工2021年11月26日后1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与净买入股票均价的差额产

生的员工有效增持股票的价值损失。 如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停牌等事宜导致股票无法交易，则相关日期顺

延。

4、补偿方式及资金来源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将以现金形式对员工因增持公司股票产生的亏损予以全额补偿，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补偿金额也不存在最高金额限制。

5、补偿的时点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将在上述员工购买的哈尔斯股票完全卖出后的两个月内予以补偿。

如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停牌等事宜影响计算交易亏损的时间，则相关日期顺延。

6、补偿的可行性

此次倡议增持范围仅为公司及境内主要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在职员工，增持期间短且需连续持有公

司股票18个月以上，整体增持金额可控，同时吕强先生具备相应履约能力，相关补偿具备可行性。

二、本次倡议将纳入承诺事项管理

为确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效履行相关承诺，本次倡议承诺补偿事

项将纳入承诺事项管理，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吕强先生的承诺履行情况并及 时披露。

三、公司员工情况

截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及境内主要全资、控股子公司员工总数为3,521人。

四、员工购买股票的资金来源及购买股票的表决权归属

公司员工本次增持公司股票资金来源为员工自有资金。 员工在倡议增持期间

购买股票以员工自愿为原则，购买的股票所有权和表决权归购买员工所有。 员工

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由卖出其所增持的股票，不受吕强先生的影响和控制。

五、相关增持行为的会计处理方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相关《讲解》，“股份支付”

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

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股份支付”具有以下特征：

1、“股份支付”是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之间发生的交易。 只有发生在企业与其职工或向企业提供服

务的其他方之间的交易，才可能符合股份支付准则对股份支付的定义。

2、“股份支付”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的交易。 企业获取这些服务或权利的目的在于激励

企业职工更好地从事生产经营以达到业绩条件而不是转手获利等。

3、“股份支付” 交易的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的此次倡议是基于其对公司投

资价值判断以及对企业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本次倡议并不与公司业绩挂钩，员

工按市价在二级市场进行自主购买公司股票。 因此，经与会计师充分沟通，并得到会计师的认可，本

次倡议公司无需进行会计处理，也不属于“股份支付” 。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不构成对投

资者的实质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相关陈述，仅代表吕强先生的个人意见，非公司董事会

决议，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

够的风险认识，并请理解预计、判断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七、风险提示

1、公司经营层面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情况稳定，经营层面的风险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0年4月28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0-024）。

2、倡议人的履约风险

此次倡议增持对象仅为公司及境内主要全资、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增持期间较短，需全额连续持

有公司股票18个月以上，且持有期间连续在哈尔斯履职的，整体增持金额可控，公司认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吕强先生具备履行相应承诺的履约能力，但仍请投资者关注控股股东的履约风险。

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11,411,5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1.51%，累计质

押股份共计168,786,500股（其中，71,186,500股属于为公司发行可转债提供的质押担保），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79.84%，占公司总股本的41.13%。 吕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68,

786,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1.13%，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5.24%。（上述公司总股本以2020年4

月24日的公司股份总数计算。 ）

目前暂未发现股份质押到期无法偿还资金的风险，暂未发现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公

司将根据其股份质押情况持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股价波动的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

国家政策、流动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 投资者心理预期等

不可控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因此，不排除在某一段时期，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出现

偏离其价值的波动，公司提醒投资者，需关注股价波动产生的风险。

5、员工增持行为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在本次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倡议的员工增持公司股票计划中，

员工是否响应倡议增持公司股票，或员工是否愿意参与本次计划，均属于员工自

愿性行为，亦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次倡议仅代表吕强先生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特别提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如果增持公司股票，还需要

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20-100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补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5月7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6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于2020年5月7日到期，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未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序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元） 冻结金额 (元)

1

建设银行宁波国家高

新区支行

33150198513600***

**3

募集资金专户 28,663.06 0

2

工商银行宁波江东支

行

3901120029003****

*4

募集资金专户 3,829,342.69 0

3

广发银行宁波高新支

行

9550880026000****

*0

募集资金专户 111,130,662.57 16,245,968.00

4 宁波东海银行

831010101428*****

8

募集资金专户 55,132.51 0

5

建设银行宁波国家高

新区支行

33101985136050***

**6

募集资金专户 15272708.42 0

6

建设银行宁波国家高

新区支行

33150198513600***

**2

募集资金专户 39,655.93 0

7

浦发银行宁波高新区

支行

94130155100*****2 募集资金专户 15,561.99 0

8 交通银行宁海支行

561006258018010**

***5

募集资金专户 108,607,627.75 0

合计 238,979,354.92 16,245,968.0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23,897.94万元，因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的流动资金贷款逾期，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购买的7,000

万元理财产品被其划转；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导致公司出现违规担保，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在其购买

的32,000万元的理财产品被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划转； 因公司与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案，分别被法院冻结募集资金7,714.0112万元、1,624.5968万元。 上述具体情况分别详见公

司于2019年12月17日、2020年4月7日、2020年4月27日、2020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发布的《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未能赎回的公告》、《关于公司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关于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

全告知书的公告》。

三、公司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原因

自2018年下半年至今，宏观市场经济环境偏负面，整体金融环境偏紧，同时，在金融去杠杆的影响

下，银行收缩贷款信用，致使公司资金周转紧张，另外，因公司控股股东和关联方导致公司出现违规担保

及资金占用等事项,违规担保案件正在诉讼中，导致公司部分资金被冻结、划转，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尚

未归还占用资金，以上原因导致公司无法在期限内筹集到资金并按期向募集资金专户归还资金。

四、公司下一步归还募集资金计划

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协调，争取早日解除募集资金账户的冻结，并且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

式努力筹措相关资金，待资金压力有所缓解时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同时，公司董事

会、 管理层正在积极与公司保荐机构探讨其它可行的归还方式， 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

五、其他提示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司的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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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 2020�年5月6日、5月7日、

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涨停，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 截止2020年5月8日，公司动态市盈率78.75倍，同期农牧饲渔行业平均33.44倍，公司动态市盈率

显著高于行业平均值。 且5月8日换手率已达到29.80%，最近交易的换手率高于前期水平。

●根据公司公告，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1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2.09%，扣非

后净利润为-9,42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主营业务未有变化，主要业务不涉及近期市场热点粮食等题材。 公司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年5月6日、5月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股

票。公司已于2020年5月8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2）。 2020年5月

8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

二、公司经营风险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4月30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51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2.09%，扣非净利润-9,420万元。截止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变化，目前公

司主营业务以液态奶、皮棉、棉种为主，主营业务不涉及市场热点关注的粮食等题材。

三、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一）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出现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二）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公司股票。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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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刚泰控股” 或“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0年4月29日

至5月8日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 公司已于2020年5月7日披露了《澄清及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9）。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涨幅较大，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业绩亏损

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337,453.88万元。 造成公司2019年度业绩亏损的主要原

因在于受市场环境影响，上年度公司遭到银行抽贷、断贷，查封银行帐号等情况，迫使公司暂时无法解决

短期流动性困难，使得年度整体经营计划难以执行。加之公司在2019年计提商誉减值、存货减值等，进一

步造成公司业绩亏损。

（二）、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2年亏损，2019年度公司收入及净利润均大幅下降，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166104086.55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17953124.06元。且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公司将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终止上市风险

公司股价自2020年4月14日至4月30日连续13个交易日低于面值，截至2020年5月8日收盘价为1.13

元/股。鉴于公司2019年度及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均为亏损，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公司仍存在有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公司因民间借款担保责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相关债务人起诉，要求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给

付义务。 相关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披露的《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9）及2018年9月19日披露的《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0）。 由于

部分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公司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故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五）、债券违约情况

2016年3月25日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16�刚泰 02” ）于2019年3月25日到期，经公司与“16刚

泰02”（代码：135349）全体债券持有人协商一致，公司应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16刚泰02” 债券利息

6,000,000元，因公司暂时无法按期支付该利息，构成了“16刚泰02”公司债券违约。公司于2017年11月

8日公开发行债券（“17刚股01” ）需于2019年11月8日兑付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11月7日期间的债

券利息。 因公司资金困难，到2019年11月8日暂无法兑付该笔债券利息。 2019年8月15日，国泰君安向上

海仲裁委员会发出仲裁申请，要求公司向“17刚股01” 债券持有人兑付其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该案尚在仲裁程序中。

（六）、诉讼及违规担保风险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发生多起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以及违规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等事项。

同时，公司因涉及多起未决诉讼，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

二、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其他事项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9日

股票代码：

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20-068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5月8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齐锂业” ）收到控股股东成都天齐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 ）通知，天齐集团将其持有的合计3,000万股公司股份分

别补充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泰证券”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用途

天齐

集团

是 200 0.38% 0.14% 否 是 2020-05-06

申请质

押解除

日

国金

证券

补充

质押

天齐

集团

是 800 1.50% 0.54% 否 是 2020-05-06

申请质

押解除

日

国金

证券

补充

质押

天齐

集团

是 2,000 3.76% 1.35% 否 是 2020-04-28

申请质

押解除

日

中泰

证券

补充

质押

合计 3,000 5.63% 2.03% - - - - - -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天齐集团

532,406,

276

36.04%

349,690,

000

379,690,

000

71.32% 25.71% 0 0.00% 0 0.00%

张静 76,679,865 5.1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李斯龙 2,721 0.000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609,088,

862

41.24%

349,690,

000

379,690,

000

62.34% 25.71% 0 0.00% 0 0.0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直接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天齐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4,98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6.93%，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16.91%，对应融资余额18.356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37,969万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71.3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5.71%，对应融资余额32.556亿元。 天齐集团还款资金来源主

要来自于天齐集团自有及自筹资金，其具有一定的资金偿还能力。

3、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天齐集团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

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3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05月08日（星期五）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05月08日－2020年05月0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08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08日9:

15至2020年05月0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沙秀路99号亚厦中心A座12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丁泽成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04月30日

7、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1,339,996,498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33,014,235股，上市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06,982,263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人，合计持有股份776,823,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365%。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王文广、张伟良、孙华丰在审议议案六时回避

表决，共持有723,831,406股。 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议案六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2,992,5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3%。 参加其它议案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76,

823,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36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人， 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69,500,0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761%。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王文广、张伟良、孙华丰在审议议案六时回避

表决，共持有723,831,406股，现场出席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5,668,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314%。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323,958股，在审议议案六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559%；审议其他议案时，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6,460,

183股，在审议议案六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3%；审议其他议案时，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5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76,267,8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284%；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 弃权553,2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712%。

（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76,267,8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284%；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 弃权553,2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712%。

（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76,267,8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284%；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 弃权553,2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712%。

（4）《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76,267,8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284%；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 弃权553,2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712%。

（5）《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823,9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6,46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王文广、张伟良、孙华丰在审议议案六时回避

表决，共持有723,831,406股。

表决结果：同意52,989,6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45%；反对2,90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2,989,6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45%；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5%；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关于公司向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664,5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20%；反对2,159,4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0%；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8）《关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661,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6%；反对2,162,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9）《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2,5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4498%；反对4,274,26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550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2,185,9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5687%；反对4,274,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31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0）《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8,815,4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8.9691%；反对8,008,52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1.0309%；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8,451,6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9499%；反对8,008,5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0501%；弃权0股,� 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1）《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821,0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96%；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6,457,2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56%；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2）《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267,8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284%；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 弃权553,2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7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5,904,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1633%；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4%；弃权553,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324%。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821,0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96%；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14）《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821,0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96%；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15）《关于修改〈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821,0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96%；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16）《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821,0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96%；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17）《关于修改〈投资经营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6,821,0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96%；反对2,9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18）《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659,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4%；反对2,164,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6%；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5,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34%；反对2,164,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6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19.01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774,659,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4%；反对2,164,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6%；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5,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34%；反对2,164,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6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2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774,659,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4%；反对2,164,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6%；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5,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34%；反对2,164,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6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3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774,662,5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8%；反对2,161,4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8,7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78%；反对2,161,4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22%；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4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774,662,5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8%；反对2,161,4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8,7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78%；反对2,161,4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22%；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5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774,664,5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20%；反对2,159,4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0%；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300,7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6.7508%；反对2,159,4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492%；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6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774,661,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6%；反对2,162,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7,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64%；反对2,162,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3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7担保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774,661,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6%；反对2,162,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7,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64%；反对2,162,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3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8挂牌转让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774,661,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6%；反对2,162,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7,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64%；反对2,162,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3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09赎回条款、回售条款、调整利率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774,661,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6%；反对2,162,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7,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64%；反对2,162,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3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10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774,661,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6%；反对2,162,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7,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64%；反对2,162,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3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9.11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774,661,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6%；反对2,162,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7,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64%；反对2,162,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3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659,6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214%；反对2,164,3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786%；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295,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7434%；反对2,164,3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6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维安先生向大会作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

文内容于2020年4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